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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卡随便“借”，后果很严重

陪家里老人看

病， 因为有医疗保

险， 老人自付部分并

不高， 该吃药吃药，

该治疗治疗， 完全没有心理包袱。 尽管我

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

善， 但从常规看病来说， 尤其是对于日渐

衰老多病的老人， 医疗保险如一张“护身

符”， 极大地保障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但

时常也会听闻一些“骗保” “骗药” 的事

例， 为个人私利， 将手伸向医保基金的大

池子， 还沾沾自喜， 认为“有便宜不占白

不占”， 如此行径一旦积少成多， 将会对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带来非常大的危害。

日前， 上海对 2011 年 《上海市基本医疗

保险监督管理办法》 进行了修订， 并于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本期“专家坐堂” 围

绕新修订的 《管理办法》， 以案释法， 对

“骗保” 行为重拳出击， 保障医疗保险基

金能够用在刀刃上。

国家医保基金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

益， 是国家给予参保人员的“红利”， 可

以说这是很多人的“救命钱”。 但有些人

就是耐不住自己的那点贪欲， 挖空心思钻

监管漏洞， 不仅自己持卡刷药， 还向周围

的人施以小恩小惠借来医保卡， 通过与药

贩子勾结， 大肆开药， 把医保当成了“唐

僧肉”。 上海新修订的 《管理办法》 针对

这些“骗保” 行为， 对相关条款予以完

善， 并提高了违法成本， 有望能遏制“骗

保” 行为猖獗泛滥。

法律法规逐步在完善， 但要想真正见

实效， 还是要看执行的力度。 新规对医疗

机构、 药店、 个人、 管理部门的行为都有

了规制， 但怎样去处理监管机制不够完

善、 监管方式相对粗放、 执法力量严重不

足等现实困境， 才是有效打击“骗保” 行

为的切实保障。

金勇

讯简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

打击流通环节冻品走私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走私违法活动， 全面

构筑“打、 防、 管、 控” 的反走私立体防线，

防控走私冻品行为， 加大食品流通领域内冻品

的监管与整治，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打

击流通环节冻品走私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以肉制品、 海鲜等冻品为重

点检查商品， 以冷库为重点检查场所， 以贮存

运输、 批发销售为重点检查环节， 重点摸排、

查处食品贮存、 运输服务经营者和商贸企业的

走私违法活动。 通过查验经营者证照 （备案证

明）、 进口食品的原产地证书、 入境货物检验

检疫证明、 销售合同、 发票等， 严格核查报关

证明以及经营者销售记录等， 筑牢打击冻品走

私的防线。

截至目前，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共计摸排商

贸企业 281 家， 出动监督检查人员 120 人次，

检查食品经营企业 95 户， 检查冷库 20 户， 暂

未发现冻品走私行为。

宝山文旅打造

“四史”主题教育旅游线路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近日， 记者从宝山区文旅局获

悉， 该区在“四史” 主题教育中探索新模式，

依托旅行社、 社会公益组织、 国家金牌导游上

海联合工作室等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源的力量，

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 打造讲得出

故事、 悟得到情怀、 触得到灵魂的“四史” 研

学旅游产品。

据了解， 面向游客推出的“四史” 主题教

育旅游线路， 充分体现时代特征、 宝山特色、

文旅特点， 以“筑梦、 初心、 振兴、 文复” 四

个主题， 串联宝山文博场馆、 文创园区、 公园

景区， 通过连点成线， 以“旅游 + 研学” 的

方式， 把 40 年的改革开放史置于新中国 70 年

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学习， 把 70 年的新中国史

置于近百年党的奋斗历程中学习， 把百年党史

置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学习。

52所高校

携手参加设计挑战赛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交大设计学院 IIDE

（国际工业设计工程） 项目中心以“后疫情时

代” 为背景，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为主题，

主办的“FourC Challenge 24 小时设计挑战

赛”， 在线上火热拉开帷幕。 在短短一周内，

该比赛就吸引了来自哈佛大学、 悉尼大学、 清

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 52 所境内外高校的

200 余名学生踊跃报名。

据了解， 此次设计挑战赛旨在有限时间里

激发参赛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在有限的 24

小时内， 凝聚不同国籍及背景的青年， 以不同

的视角共同探索和解决社会问题， 并提出具有

创新性、 科学性、 前瞻性、 实践性的设计方

案。 本次竞赛邀请到多位业界设计专家、 医疗

专家、 业界大咖分享相关主题演讲、 开展竞赛

过程指导， 并作互动评审。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会员积分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属

于财产性利益， 商家无故扣减积分的行为显

然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有权索

赔。

“商家保障消费者的财产安全系其法定

义务， 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金玮律师指出， 根据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第七条的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

不受损害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

的要求。 第十一条的规定， 消费者因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 财产损害

的， 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就消费者余女士的遭遇而言， 不排除

其会员信息被泄露的可能， 如若消费者因其

个人信息遭到泄露而蒙受经济损失的， 经营

者应作出赔偿。” 金玮律师也指出， 《上海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 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信息保密和管

理制度， 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确保

信息安全， 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 丢

失。 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 丢失的

情况时， 经营者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采

取补救措施， 及时通知消费者。

此外， 金玮律师也提醒广大商家， 应建

立健全会员信息保密和管理制度， 为消费者

提供真正的优质会员服务， 保障消费者人

身、 财产安全。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余女士

投诉时间： 2020 年 4 月

会员积分是商家针对顾客消费而给予的

一种奖励， 可以按比例兑换消费优惠券享受

购物折扣， 具有经济价值， 且价值可以通过

货币来衡量， 属于财产性利益。 但消费者余

女士的积分卡竟然被随意减扣了， 据了解，

余女士曾在购物时办理了一张某知名品牌专

柜的积分会员卡， 购物时已有了一定数量的

积分。 3 月 13 日，余女士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显示会员卡积分被无故扣减 846 积分， 再三

询问对方后得知是店员未经余女士同意，私

自使用会员信息给其他客户享受会员服务。

余女士表示， 发生这种情况很明显是公

司的内部管理出了问题。 她说， “如果会员

信息可以随意被使用， 积分可以随意被减

扣， 万一会员卡内有预存款， 是不是也可以

随意被减扣呢？” 余女士认为商家的行为严

重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安全， 公司应该引起

重视， 她要求对方公开给予道歉。

由于余女士与商家多次交涉都未得到合

理解释及处理方案， 无奈之下， 她拨打了

12315 投诉电话寻求消保委帮助。

会员卡积分无故被扣

“操作失误”就能过关？

  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在第一时间跟该品牌区域经理杜女士取得联

系， 了解到是店员把消费者余女士的会员信

息和另一个会员搞错了， 承认是门店操作失

误给消费者带来了困扰， 也已去电给余女士

赔礼道歉。

工作人员在调解中提醒经营者， 此次操

作说轻了是失误， 但失误背后隐藏的财产安

全问题不容小觑， 希望公司引起重视， 不要

再发生此类错误而影响公司的信誉度。

最终， 在浦东新区消保委的协调下， 经

营者为了弥补自己所谓的“操作失误”， 赠

送给余女士价值 300 元的商品作为补偿， 而

余女士也愿意退让一步， 接受对方的处理结

果， 并希望经营者能够引以为戒。

根据 《消法》 第七条规定： 消费者在购

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

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

安全的要求。 第十一条规定： 消费者因购

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 财产

损害的， 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因此，

余女士完全有理由就积分被盗刷或者误刷提

出赔偿要求。

在此， 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 很多商

家会以会员卡的形式来吸引消费者， 每次的

消费金额以积分的形式进行累积， 到年底时

经营者会制定积分兑换或抵扣规则， 给消费

者带来一定的优惠， 借此吸引消费者长期购

买该品牌的商品， 培养消费者的忠诚度。

说到底， 积分会员卡制度就是商家的营

销手段， 如果消费者持有某商家的会员卡，

当然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办理会员卡时的承

诺提供会员服务， 包括有关积分的累积、 抵

扣、 兑现等； 若发现商家有异常情况， 要及

时投诉， 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经济损失。

同时， 也希望经营者加强对会员及信息的管

理， 为消费者提供真正的优质会员服务， 保

障消费者信息安全、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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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打假

河南查获制售假香皂案件

日前， 河南省鹿邑县市场监管局根

据群众举报， 在该县杨湖口镇郭河滩村

现场查获假冒植物芦荟香皂成品 3 件，

造假原料若干， 某驰名商标香皂包装若

干， 造假“设备” 1 套。 此案仍在进一

步调查处理中。

造假现场是一农家小院。 造假设备

仅为一只 50 升塑料水桶、 1 组塑料香皂

模具而已。 造假嫌疑人郭某将几种化学

原料倒入塑料水桶内搅拌成糊状， 再分

装在模具内， 待风干后倒出， 经过包装、

装箱、 封箱等程序， 即能完成全部生产

过程。

据郭某交代， 他曾在安徽某日化公

司工作过， 熟悉香皂生产过程。 受疫情

影响， 郭某没能及时返厂工作， 于是就

打起了造假的歪主意。 他购买相关原料

和包装， 试着在自己家里加工起了假香

皂。 本打算先生产四五箱， 拿到安徽合

肥探探销路， 如果销路顺畅就扩大生产；

如若销路不畅就收手。 没想到， 刚一开

始就被执法人员捉住了。 郭某十分后悔，

表示愿意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埋单”。

办案人员表示， 案件虽小， 但折射

的问题不容小觑，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必

须严密监管， 不留死角。

（金勇 整理）


